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2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270

破产法视角下动产担保规则的适用限制
俞鲁烽 顾行行

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浙江省诸暨市，311810；

摘要：动产担保规则与破产法在保障债权实现上存在协同，但担保功能主义扩张及权利定性争议可能引发冲突。

本文从破产法视角，分析动产担保规则适用范围的限缩情形、冲突解决规则的适用限制，提出立法完善与司法指

引建议。研究有助于平衡担保权人利益与破产公平清偿，为解决动产担保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难题提供思路，具

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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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动产担保作为融资重要手段，

其规则在《民法典》中呈现功能主义扩张趋势。然而，

在破产程序中，动产担保权的行使与破产法公平清偿、

财产最大化等理念易生冲突，如别除权范围不当扩大、

权利定性模糊等问题频发，影响破产程序有序推进。基

于此，本文立足破产法视角，探究动产担保规则的适用

限制，梳理二者基本理论，分析适用范围与冲突解决规

则的限制情形，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协调动产担保

与破产程序提供解决方案，促进融资安全与破产公平的

平衡。
[1]

1 动产担保规则与破产法的基本理论

1.1 动产担保规则概述

动产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以其动产为债权实

现提供保障，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就

该动产优先受偿的法律制度。其分类以权利设立方式为

核心：动产抵押无需转移占有，债务人可继续使用担保

物，如企业机器设备抵押；动产质押需转移占有，质权

人直接控制担保物，典型如机动车质押；此外还有所有

权保留、融资租赁等非典型担保，前者通过保留所有权

担保价款债权，后者以租赁物所有权担保租金支付，均

兼具担保与交易双重属性。

我国现行动产担保规则体系以《民法典》为核心，

物权编规定动产抵押、质押等典型担保，合同编规范所

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非典型担保，形成 “典型 + 非

典型” 的统一框架。《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配

套规章细化动产担保登记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和

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实现公示效率提升。此外，司法解

释对担保物权实现、权利冲突解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

共同构成层次分明、逻辑衔接的规则体系，既尊重交易

实践创新，又注重通过公示制度维护交易安全。

1.2 破产法的理念与目标

公平清偿理念是破产法的核心价值，其要求在债务

人资不抵债时，通过法定程序将破产财产按顺位公平分

配给全体债权人，避免个别债权人优先受偿导致的利益

失衡。这一理念既体现在债权清偿顺位的法定安排（如

劳动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也反映在对偏颇性清偿、

欺诈性转让的撤销制度上，通过矫正不公平交易，确保

债权人在同等条件下获得平等保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的稳定。
[2]

破产财产最大化目标旨在通过破产管理与变价程

序，提升破产财产的整体价值，为债权人分配提供更多

物质基础，其实现依赖于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有效管理、

及时处置闲置资产、追收债务人财产等措施。破产拯救

目标则聚焦于具有再生可能的企业，通过重整、和解程

序减免债务、调整经营结构，帮助企业恢复盈利能力，

既保留就业岗位，又使债权人获得比破产清算更高的清

偿率，体现了破产法从 “清算中心主义” 向 “拯救

中心主义” 的理念转变。

1.3 动产担保规则与破产法的关系

二者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与协同作

用。动产担保规则通过明确担保权的优先受偿地位，激

励债权人提供融资，保障债权安全；破产法则通过规范

担保权行使程序，确保担保权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实现

优先受偿，同时防止担保权滥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例如，动产担保登记制度与破产债权申报程序衔接，既

保障担保权人的公示利益，又为破产债权审查提供清晰

依据，共同维护债权实现的有序性。

然而，二者存在潜在冲突与矛盾。动产担保的优先

受偿性可能与破产公平清偿理念相冲突：担保权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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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除权优先受偿，若范围过大，会压缩普通债权人的清

偿空间，背离破产法集体清偿原则。此外，功能主义下

非典型担保的扩张，可能使破产别除权范围模糊化，如

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若被认定为担保权，其在破

产中的行使会与取回权制度产生冲突，如何平衡担保权

人个体利益与债权人集体利益，成为二者协调适用的关

键问题。
[3]

2 破产法视角下动产担保规则适用范围的限缩

2.1 担保功能主义的限度

担保功能主义以“实质重于形式”为核心，通过识

别交易中保障债权实现的功能属性，将传统担保物权之

外具有担保效果的交易纳入统一规制框架，其理论基础

在于破除形式主义对交易创新的桎梏，提升融资效率。

在我国立法中，《民法典》第 388 条将担保合同定义扩

展至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应收账款质押、所有权保留

买卖等非典型担保被纳入动产担保体系，体现了功能主

义的立法实践。

然而，功能主义的扩张并非没有边界。破产程序中，

担保规则的适用需平衡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与破产债

权人集体清偿利益，若将所有债权保障制度均纳入担保

规则，可能导致破产别除权范围不当扩大，损害普通债

权人权益。例如，破产法上的取回权、抵销权虽具保障

债权实现功能，但前者基于所有权归属，后者源于债权

债务对等关系，与担保权的优先受偿属性存在本质差异。

此外，部分交易如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其功能

不仅限于担保，还包含租赁物使用收益权能，若强行纳

入担保规则，会混淆权利本质，破坏交易结构的稳定性，

故需在功能识别基础上进行必要限缩。

2.2 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在破产程序中的定性

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的定性争议核心在于权利

本质的认定。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

性质存在“担保权说”与“所有权说”之争：前者认为

其功能是担保价款债权实现，应纳入担保物权体系；后

者主张出卖人仍为法律上所有权人，买受人仅享有期待

权。融资租赁中，“所有权说”强调出租人对租赁物的

所有权，“担保功能说”则认为其本质是出租人通过保

留所有权担保租金债权，与抵押贷款功能相似。

进入破产程序后，定性需结合所有权归属与破产法

价值取向重新审视。所有权保留中，若采“所有权说”，

出卖人在买受人破产时可行使取回权；若视为担保权，

则只能行使别除权。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所有权若被认

定为具有担保功能，在其破产时，租赁物可能被归入破

产财产，承租人仅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承租人破产时，

出租人取回权的行使需受破产程序限制，平衡租赁物利

用与债权人集体利益，避免权利定性偏差导致的利益失

衡。

2.3 限缩适用范围的具体情形与规则

买受人或承租人破产时，所有权保留买卖中，若出

卖人未放弃取回权，其保留的所有权构成破产法上的取

回权基础，但需受破产程序约束：买受人已支付价款达

75%以上或标的物已被再转让且受让人善意取得的，出

卖人取回权受限，转化为普通债权或担保债权。融资租

赁中，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可行使取回权，但管理人

可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租金，或解除合同并赔偿损

失，赔偿额按租赁物余值确定，避免因取回权行使导致

租赁物闲置损耗。

关联交易中，动产担保适用范围需严格限缩。若关

联方通过虚构交易设定动产担保，或担保物价值与债权

金额明显失衡，可能构成偏颇性清偿或欺诈性转让，破

产程序中应认定担保无效，防止关联方利用担保优先受

偿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此外，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时，

需审查跨企业动产担保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避免通过非

典型担保转移资产、规避破产清偿责任。

3 动产担保冲突解决规则的适用条件限制

3.1 未经登记动产抵押权不得对抗规则

一般情形下，该规则适用需满足 “抵押权已设立

但未登记” 的条件，核心原理是通过登记公示明确权

利顺位，保障交易安全。立法目的在于平衡抵押权人与

第三人利益：未登记的抵押权因缺乏公示，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倒逼权利人及时登记以明确权利边界。

破产程序中，该规则的适用受到限制。一方面，对

抗效力范围收缩，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破产管理

人代表的全体债权人，即使第三人主观恶意，管理人仍

可否认其对抗效力，防止抵押权人利用未登记优势损害

集体清偿利益。另一方面，若抵押人破产前已将抵押物

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支付合理价款且不知抵押权存在，

虽符合一般对抗例外，但破产程序中需审查交易是否构

成偏颇性清偿，避免通过虚假交易规避登记义务。

3.2 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

该规则指动产抵押中，买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

动中购买动产，即使抵押权已登记，仍可取得无权利负

担的所有权，其内涵在于维护交易链条的连续性与市场

交易秩序稳定，避免抵押权登记对正常商业流转的过度

干预。

进入破产程序后，规则适用条件发生调整。对“正

常经营活动” 的界定更为严格，需审查交易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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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人日常经营范围、交易价格是否公允，防止破产前

通过非正常交易转移抵押财产。买受人保护范围受限，

若买受人明知或应知交易可能损害破产债权人利益（如

以明显低价受让），即使符合形式要件，管理人仍可撤

销交易，优先保护破产财产的完整性，平衡交易安全与

债权人集体利益。

3.3 价金担保超级顺位规则

价金担保超级顺位规则赋予为动产购置提供融资

的担保权人优先于其他在先担保权人的顺位，例如出卖

人就价款债权设立的抵押权，优先于买受人此前设立的

其他动产抵押权。其价值在于鼓励供应商通过赊销或融

资方式促进交易，解决买受人购置动产时的资金困境，

提升动产流通效率。

破产程序中，该规则面临与公平清偿理念的冲突。

若允许价金担保权人在破产时仍享有超级顺位，可能排

挤其他在先担保权人的受偿空间，破坏破产债权清偿的

顺位平衡。实践中需限制其适用：仅认可破产申请前法

定期限内设立的价金担保；审查担保物价值与债权金额

的匹配性，防止通过超额担保变相优先受偿；在债务人

资不抵债时，适当降低其顺位优先级，兼顾融资促进与

破产公平。

4 完善动产担保规则在破产程序中适用的建议

4.1 立法层面的完善

在立法中应明确动产担保规则与破产法的衔接条

款，需构建 “一般规则 + 特殊例外” 的双层体系。

一方面，在《企业破产法》中增设专章或条款，明确动

产担保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边界，例如规定非典型担

保（如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在破产中的定性标准，

区分取回权与别除权的适用情形，避免因法律漏洞导致

裁判冲突。另一方面，细化动产担保公示与破产债权申

报的衔接程序，明确已登记担保权的优先受偿顺位计算

节点、未登记担保权的破产处理规则，确保担保权行使

与破产债权审查规则的一致性。

同时，应修订《民法典》与《企业破产法》的冲突

条款。对于《民法典》中担保功能主义的扩张性规定，

需增加破产程序特别限制条款，例如限制价金担保超级

顺位在破产中的适用范围，明确其不得优先于劳动债权、

税款债权等法定优先权。针对《企业破产法》中关于担

保权行使的模糊规定，如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

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应补充例外情形，将关联交易中的虚假担保、破产临界

期内设立的偏颇性担保排除在外，通过立法修订实现动

产担保效率价值与破产公平价值的平衡。

4.2 司法实践中的指引

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发布指导性案例十分关键。

应选取动产担保在破产程序中典型争议案例，如所有权

保留中取回权与别除权认定、未登记抵押权对抗效力等

情形，明确裁判要点。这些案例要涵盖不同担保类型和

破产阶段，提炼出担保权行使条件、顺位认定等规则，

为类似案件提供参照，减少同案不同判情况。

加强法官培训也不可或缺。需设计针对性培训内容，

包括动产担保规则与破产法交叉知识点，如功能主义在

破产中的限缩适用、特殊担保顺位调整等。通过案例研

讨、模拟庭审等方式，提升法官对两部法律的综合理解

与适用能力。同时，培养法官平衡担保权人利益与破产

集体清偿的意识，使其在裁判时既能保障交易安全，又

能维护破产程序公平，确保法律适用一致且符合立法精

神。

5 结论与展望

研究表明，动产担保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需以

功能主义限缩为前提，通过明确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

等非典型担保的定性标准，限缩别除权范围，平衡担保

权人利益与破产集体清偿公平。同时，对未经登记抵押

权对抗效力、正常经营买受人保护等规则的破产适用条

件进行调整，可有效化解权利冲突。立法完善与司法指

引的结合，为二者协同适用提供了路径。未来可进一步

探索数据资产等新兴动产担保的破产适用规则，以及跨

境破产中动产担保的法律冲突解决机制，为动态交易环

境下的破产程序有序推进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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